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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初稿曾在 95年 5月 19日至 21日由教育部舉辦，台灣生命教育學會協辦之「九十四年度科

際整合之生命教育學術研討會」中發表，本文經過修訂。 

＊   張淑美係高雄師大教育系教授，負責本文架構、資料之組織與修改全文。 

＊＊ 陳慧姿為高師大生命教育碩士專班研究生，負責資料之蒐集、初稿之整理與撰寫。 

壹、前言 

生命是可貴的，尤其是正在孕育中的

生命更是脆弱，猶如破曉時分的露珠，哪

怕是清晨徐徐微風，亦或初昇的靄靄朝

陽，都可以輕易將它從世界上吹散或蒸

發。根據臨床醫學統計，大約 1/3至 1/4的

人類胚胎會在母體懷孕初期，約懷孕最初

12 周內，因胚胎本身缺陷或著床不穩定等

種種因素而停止發育，無法誕生人間。至

於剩下的 2/3 到 3/4，大部份可以經過十月

懷胎順利呱呱墜地並經歷各自獨特的一

生；但是還有一部分，因各種原因而被施

以人工方式非自然娩出母體，即俗稱的墮

胎或人工流產。 

近二十年來，我國新生兒出生數減少

的速度甚劇，而婦女進行人工流產的數字

卻快速增加，國人對生命的決定與生命權

的觀念，頗值得省思。在優生保健法施行

前，每年約有四十萬新生兒，例如 1981年

有 412,777 個新生兒，自從 1985 年優生保

健法公佈實施之後，即有新生兒逐年減

少、而婦女墮胎人次增加的趨勢，我們推

論係和該法第九章第六條放寬婦女墮胎規

定有關（註一）。例如 1987 年有 313,282

個新生兒，2004 年為 216,419 個新生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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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更降至 205,854 個新生兒（內政

部，2005），而 2004年的婦女流產人次為

210,437 人，幾乎和當年新生兒數字相當

（行政院衛生署，2004）。 

然而，吾人可以隨心所欲，決定一個

新生命的生存與否嗎？現代民主法治國家

均相當尊重生命及尊崇人權，並明文保障

人民的生存權與生命權。對於「有可能」

成為「位格人」（person）的胎兒，雖然

「現在」未必具有理性與自覺，但是只要

具有「潛力」（potentiality），就應謹慎處

理涉及其生命的問題（顏厥安，1998）。 

2005 年 9 月 7 日陸軍上尉孫連長遭裝

甲車撞擊死亡，其未婚妻李小姐希望藉由

人工生殖技術取精生子，引起人工協助生

殖技術修改與否，以及女性自主權、胎兒

生命權之倫理道德上的衝擊。當女性團體

呼籲社會大眾尊重懷孕女性的自主權及選

擇權時，胎兒生命權的尊重則可能會和女

性自主權有所衝突。 

鑒於上述背景與尊重生命的立場，本

文首先由不同觀點討論胎兒生命權，分別

由法律、宗教、倫理學、臨床醫學、女性

主義及心理學的觀點做分析；第二，探討

死後取精生子所引發的爭議，分別從相關

當事人的角度及不同觀點，思辨死後取精

生子生命權的相關問題；第三從生命倫理

四原則及相關倫理原則思辨「取精生子」

引發的生命權爭議；最後為結論，盼望國

人能以理性的態度去面對生命的決定、積

極尊重生命，讓每個生命能被公平與正義

的對待。 

貳、不同觀點對胎兒生命權

的主張 

「死後取精生子」涉及胎兒生命權的

主張，以下擬分別從法律、宗教、倫理

學、臨床醫學、女性主義及心理學等觀點

來討論（張淑美、陳慧姿，2006)： 

一、法律對胎兒生命權的觀點 

生命權是吾人一切權利的根本，理應

受到保障。我國的《民法》、《憲法》、

以及《世界人權宣言》均指出人的生存權

高於一切，假使生存權跟自由權相衝突，

生存權仍優於自由權。例如，我國《憲

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

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 

生命權的保護也應該從人性尊嚴理念

出發，在所有保障基本人權的法律中居最

高法益的地位。胎兒不是母親的財產，有

屬於其自己的尊嚴及生存的權利，生命法

益在刑法上亦應受到絕對之保護（甘添

貴，2001）。人類的生命權既然居於法律

所保護的最高法益地位，因此如有其他權

利與之衝突時，其他權利受保護的程度即

應退讓。 

二、宗教對胎兒生命權的觀點 

對胎兒生命權極力維護的宗教，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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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及佛教為最。天主教嚴禁干擾自然生

育及蓄意的墮胎，認為人從受孕的那一剎

那起即成為一個具有生命的個體（王崇

堯，1992）。天主教並認為從卵子受精那

一刻開始，一個新生命就已存在，接合子

應當被視為人來看待（陳文珊，2004）。 

佛教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之理

念，強調所有眾生都有相同的內在價值、

平等的生存權利與發展機會，尤其基於積

極護生的原則及不殺生的戒律，應當是主

張儘可能保護胚胎，並維護其生存的機

會。 

三、倫理學對胎兒生命權的觀點 

孫效智（2004）認為倫理學又稱道德

哲學，探索「善是什麼」以及「如何擇

善」。「善是什麼」是探討善惡是非的意

義，例如可不可以有婚前性行為；而「如

何擇善」則是在面對具體的道德困境時，

例如分娩時若母子不能同時存活時，該如

何處理及如何進行道德判斷等課題。 

康德認為，結果並非判斷行為對錯的

基礎，一個行為是否符合道德，要看該行

為是否源自於善意志（good will）。善意

志是唯一不需要條件的善；只要一個行為

動機是善的，結果好壞不會影響善意志的

道德價值（林火旺，2004）。史懷哲醫生

則認為善就是維護生命、促進生命、將可

能發展的生命提昇到最高價值（梁祥美編

譯，1999）。不過，以生命維護為善之考

量，難免影響懷孕母體的權益，這當中就

需要充分地辯證何種情況能保守最大的善

意與結果。 

四、臨床醫學對胎兒生命權的觀

點 

根據醫學之父希波克拉提斯的訓誡：

「我對人類的生命，自受胎時起，始終寄

予最高的尊敬；即使在威脅之下，我將不

運用我的醫學知識去違反人道。」醫學倫

理中許多議題都與人類生命的起始有關，

國際社會近年來逐漸承認婦女的生育自主

權（尹彙文譯，2005）。但就醫師的誓言

及醫師以救治生命為天職的前提而言，醫

生的職責應該是尊重生命，理應尊重胎兒

的生命權，也應該要提供懷孕女性諮商及

相關協助，並盡量對懷孕女性做充分及明

確地告知，以提供足夠的資訊讓婦女做抉

擇（郭旭崧、莊人祥審定，1996），並尊

重婦女的「告知後同意權」。 

五、女性主義對胎兒生命權的觀

點 

自主權可說是自律原則下的一種自我

決定的權利，在諸多女性權利中，生育自

主權是身體自主權最重要的一項指標（李

素楨，2004）。女權團體認為婦女有權決

定是否要繼續懷孕，例如美國「全國婦女

組織」（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Women）

和許多激進的女性運動者認為，婦女有絕

對的權利處置自己的身體，胎兒只是身體

的附屬物，因此可以做任何必要的事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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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身體，包括使它死亡（引自江麗美

譯，1995，頁 94）。 

女權主義者認為人並沒有向他人要求

維持生命最低需求的權利，所以胎兒也不

能要求自己的母親（孕婦）負擔自己繼續

活下去的義務及任務。女性主義者常引用

哲學家朱迪斯．賈維斯．湯姆森（Judith 

Jarvis Thomson）的觀點，認為母親是房屋

的所有者，而胎兒是房客，所以當母親的

生命與胎兒的生命發生衝突時，顯然，母

親的生命權是高於胎兒的生命權，因為生

命權不包括使用他人維持生命的權利（肖

魏，2004）。 

 

六、胎兒生命權的心理學觀點 

人的生命本身即有其獨特的存在意

義，父母生育後代，也應考量與尊重孩子

是一獨特的生命體，有其獨特的生命意義

與 價 值 。 人 本 心 理 學 之 父 馬 斯 洛

（Maslow）在他的需求層次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中提出，人類從低階

到完整人格的發展過程中有五種根本需求

（註二）是必須被依次滿足的，如圖一，

分別是：(一) 生存需求、(二) 安全需求、

(三) 愛與隸屬需求、(四) 尊重需求、(五) 

自我實現需求。 

       

 

 

 

 

 

 

 

 

 

圖一                   圖二 

 

 

在馬斯洛的理論中，這五種需求是由

最下層的生存需求逐次向上發展，而生命

的意義即在自我實現（張春興，1999）。

孫效智（2002）也認為人要能夠幸福，就

必須在各個層次都獲得一定程度的滿足。

但這五種需求不一定是直線性出現，有可

能不依次序出現，亦有可能重疊交互出

現，也可能互相衝突（彭運石，2001）。

自我實現需求 

尊重需求 

愛與隸屬需求 

安全需求 

生存需求 

生存權 

愛與隸屬需求權

安全需求權

尊重需求權 

自我實現需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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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早期台灣農業社會，有許多貧窮家

庭的母親會壓抑自己的生存需求將比較營

養的食物留給子女，這是她「自我實現需

求」中做為母親角色的自我動機強過她做

為個人的自我，因而壓抑她個人的生存需

求。 

本文認為馬斯洛的需求層級關係可以

延伸為彼此交錯的，當我們套用馬斯洛所

強調的五種需求演繹成五種生命權，如圖

二的模型，可以發現母親與胎兒這兩個生

命體因孕育和被孕育者的關係重疊在一

起，乃產生相依或衝突的複雜關係，如圖

三。我們認為馬斯洛的生存需求即是成為

一個人的最基礎權利，可說就是生存權，

而每個人的生命存在都是他自我實現並開

創美好人生的前提與基礎，是以生存權為

最基本的權利（孫效智，2004）。生存是

天賦人權中最根本核心的權利，一旦被剝

奪就沒有其他諸如安全、愛與隸屬、尊重

與被尊重、自我實現等各種生命歷程可

言。所以，即使是母親也不可以決定一個

生命的存亡，剝奪胎兒發展的各種需求與

權利。 

 

 

 

 

              

 

 

 

 

 

 

 

胚胎的生命權                                母體的生命權 

圖三 

 

綜合上述法學、宗教、倫理學、醫

學、女性主義者對胎兒生命權不同的看

法，我們再嘗試以演繹馬斯洛提出的五種

需求成為五種生命權，來詮釋母體生命權

和胚胎生命權之間可能產生的各種需求或

權利交錯衝突(或相依存)的複雜關係（參

圖三），則有以下幾個不同的主張或立

場：  

生存需求權 

愛與隸屬需求權 

安全需求權 

尊重需求權 

自我實現需求權 

生存需求權 安全需求權 

自我實現需求權 

愛與隸屬需求權 尊重需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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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強調生存需求（權）在生命權中

具有最高、不可抵觸的，以宗教

界最為代表。 

(二) 強調女性自我主體性和自我實現

需求（權）為最高者，以女性主

義者為代表。 

(三) 強調以母體和胚胎生命權的最大

利益為考量作為取捨依據者，法

學、倫理學及醫學傾向於充分考

量兩者的權利。 

母親的自我實現絕不是自私自利的，

也需要對胎兒的生命多做考量。但是當女

性生命權的利益和胚胎生命權的利益因懷

孕被連繫在一起時，而在某些不得已的時

刻被迫必須放在不同價值平台上權衡輕

重，就產生上述三種不同立場與主張。我

們認為應經由多元的觀點來思辨及考量胎

兒生命權，以做出最佳的抉擇，「死後取

精生子」也是必須慎重考慮。 

捎、「死後取精生子」引發

的爭議 

死後取精生子所涉及的層面很廣，所

以衍生的許多問題要做全面的考量。行政

院衛生署(2005）為前述孫案「死後取精生

子」涉及人工生殖的諸多爭議，乃於 2005

年 9 月 14 日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共同討論

「研商人工生殖技術有關生殖細胞之保存

及銷毀規範」，雖然後來孫連長的精子在

同年 12 月 23 日經家屬決議銷毀，但此案

例曾在社會上引起震撼與諸多討論。以下

擬分析「死後取精生子」對相關當事人的

影響與專家學者等各方的論點，說明可能

的問題，並於第肆部份進一步以倫理學原

則思辨生命權的相關爭議。 

一、「死後取精生子」對相關當

事人的影響 

茲就當事人（以孫連長為例）本人的

意願、未來出生小孩的角度、提訴者（以

李小姐為例）的情況、死者(孫連長）家屬

的看法等不同的面向來做論述： 

(一) 就當事人（以孫連長為例）本人

的意願而言： 

取精生子首先涉及當事人的自由決定

意願，但是當事人的意願仍須有法定的程

序認可；而如果當事人未在生前立下同意

書並經合法程序（例如孫連長的案例），

誰有權代當事人決定？又該如何界定誰有

資格去受理留下的精子？  

(二) 就未來出生小孩的權益與發展而

言： 

一般的單親家庭，由於單親肩負雙親

的職責與壓力，往往會比較辛苦，單親家

庭子女也因而比一般小孩要更早承擔家庭

的責任。如果死後順利取精生子，孩子就

注定沒有父親。然而，孩子也是一個主

體，若明知他生下來就沒有父親，卻以人

為的方式讓他出生，對小孩將來的發展與

權益實在有欠公平。再者，從法律觀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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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如果是由法定配偶取精生子，較容易

爭取其法律權益；如果是非婚生下的孩

子，則難有合法的身份與權益，對孩子未

來的人格發展與社會認同，都可能會遭逢

許多問題與困難！ 

(三) 就提訴者（以李小姐為例）的情

況而言： 

聲請死後取精生子的女性，其身心社

會各方面情況，是否合適也待評估。藉孫

連長案中的提訴者李小姐而言，就其對孫

連長情感的公開表現，應可判斷截至當時

她是真心深愛往生的死者，並將這種愛意

延伸到希望為所愛的人留下後代。但明顯

地她同時也處於情緒激動的悲傷否定期，

在這種情況下做決定，是不是夠深思熟

慮？未來獨立撫養「遺孤」的能力與心態

如何？一旦時日已久，悲傷與思念已遠，

將來提訴者如果結婚，這個小孩又會被如

何處理？固然，就孫案當事者與提訴者兩

造的情況而言，其情可憫，唯就事理與法

理而言，「取精生子」未免失之於一時與

單方面的欲想，難免有考慮欠周之處。 

(四) 就當事人（死者）家屬的考量而

言： 

如果當事人（孫連長）因公殉職，家

中無後，家人極希望能留下後代的機會，

又另有情理上的考量，然而從法律及未來

小孩的角度審視，仍應冷靜長遠思考。就

孫案當事人家中尚有兄姊，並沒有傳宗接

代的問題，加上與提訴者並無合法的婚姻

關係，也難應提訴者的單方面意願。後來

當事人（孫連長）的精子已經在孫父與家

人的決議下，於 2005 年 12 月底銷毀，以

避免不必要的後續困擾。 

二、不同觀點對「死後取精生

子」問題之討論 

上述案例雖已告段落落幕了，但是死

後取精生子，仍值得作為生命權思辨的案

例。因此以下擬先從法律、醫學倫理、女

性權益及心理輔導的觀點，來討論死後取

精生子可能衍生的問題，倫理思辨則在第

肆部份詳述。  

(一) 從法律的觀點而言 

死後取精生子對社會衝擊太大，因為

從取精、受孕、懷孕、生產的過程都挑戰

現行法律的界限。從男性的遺體取精生

子，已經侵犯了死者及未出生胎兒的自主

權，而且如果成功受孕，對未來的小孩衝

擊甚大。臺灣大學戴東雄教授認為我國是

一個大陸法系的國家，與美國有些不一

樣，若死後取精生子，將來孩子的身份關

係會發生繼承或侵權的問題，還有周遭的

親屬關係等，都會引起很大的糾紛，即使

本人生前同意也是需要到法院公證（ 行政

院衛生署，2005）。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

林宗義檢察官也提到我國民法親屬篇有維

護婚姻的價值，只保障婚生子女，不保障

非婚生子女（Ibid）。 

而且目前我國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管理

辦法是協助不孕症且經治療無效之夫妻，

並不適合為未婚或鰥寡之男女施行（郭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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崧、莊人祥審定，1996），衛生署署長侯

勝茂也認為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應

以治療不孕症為目的，而非以其做為創造

生命的方法，而且應以胎兒的最高利益為

指導原則，需顧慮到胎兒的利益，人類受

孕過程的尊嚴是必須被保障（ 行政院衛生

署，2005）。 

(二) 就醫學倫理的觀點而言 

臺灣生殖醫學會劉志鴻理事長認為病

人如果因癌症或疾病死亡，如果他想在生

前取精，當然就必須有同意書，但意外死

亡一般來說都沒有同意書。在美國，是需

經過醫生的評估和家屬的證據交付法院定

奪由誰來決定取精手術，美國的情況是以

太太為第一順位，若是沒有結婚就比較複

雜，需再由法律認定，而且死者的精子不

得再捐贈或轉給其他人使用，此外精子也

要做傳染性疾病的篩檢，檢驗期要六個月

的時間，通常此類個案在美國需經過一段

悲傷期之後，再由倫理委員會鑑定個案是

不是要做及適不適合接受人工受孕

（Ibid）。 

臺大醫學院蔡甫昌教授認為先進國家

在解決人工協助生殖技術案例時，有許多

情況是交由法院裁決，所以平日就要建立

健全的機制，才有助於檢察官及法官能與

相關專家有互動對話，以做較周延的裁

決。英、美各國非常強調死者生前有清楚

的書面意願表達，例如簽署同意書，不僅

是基於對個人意願的尊重，在倫理上也比

較沒有問題（Ibid）。 

(三) 就女性權益的觀點而言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王育

敏認為女性在此事件中經歷這麼大的創傷

跟失落，事實上並不急也不宜馬上做決

定，而是要去思考孩子的價值是什麼？若

小孩一開始就被設定是替代某人或是撫慰

母親的創傷，對這名小孩是不公平的，他

的生命價值不應該一出生就被如此界定

（Ibid）。 

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陳淑娟常務理

事認為由於媒體的炒作，使得當事者更不

易去沉澱她的悲傷，就其接觸過喪偶者的

經驗，有些個案經過十年或二十年之後仍

會在半夜流淚，所以她認為此個案若取精

生子，這樣的孩子會一直提醒這個創傷的

存在。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顧問賴淑玲

律師認為應透過心理諮商來通盤考慮死後

取精生子可能衍生的各種影響，以及這樣

做的決定是否合適？必須要做充分及冷靜

的思考，才可能使將來問題的糾紛降到最

低（Ibid）。 

(四) 就心理輔導的觀點而言 

面對重大的抉擇與衝突，從心理輔導

的角度而言，是需要給當事人協助與輔導

的。「死後取精」涉及配偶及其家人的失

落與悲傷問題，特別是配偶的狀況不僅影

響其自身的身心狀況，更會直接影響到胎

兒。因此，法律宜設限要求擬以人工生殖

技術生育的婦女半年以上的思考期，在思

考期期間，能由專業輔導諮商人員協助婦

女及相關當事人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去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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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思考問題，權衡不同選擇結果的利弊，

以尋求最佳的解決方案。政府應設置專責

單位來處理特殊案例，例如倫理與諮商委

員會，其中女性要佔有一定的比例，以符

合性別平等原則並積極協助女性。除了事

前思考冷靜期的協助與輔導之外，尚包括

後續的悲傷輔導與關懷，以及提供相關的

支援系統等（張淑美、陳慧姿，2006）。 

綜合上述各方的情況與觀點，以及衡

酌我國目前的法令與機制而言，目前死後

取精生子的訴求，在各方面而言都不合

適。首先是於法無據，也無網開一面的空

間；對可能的孩子之生命權益缺乏地位與

保障；二則並未建立如英美等先進國家的

專業諮詢機制；三則必須充分考量女性的

悲傷輔導，以協助做較周延抉擇，目前的

人工協助生殖技術和優生保健法，均宜考

量增列相關的輔導協助條例。 

肆、「死後取精生子」的倫

理思辨 

倫理學旨在研究「人倫之理」、「做

人之理」，是有關人與人關係的學問（何

懷宏，2002）。鈕則誠（2004）認為道德

規範是講究「應該」與「不應該」的要

求，所以倫理學因而成為探討「應然」的

學問。孫效智（1997）認為能彼此尊重的

社會，才是體現「仁」的精神的社會，也

才是一個有情有愛的社會，所以任何發展

仁的精神的實踐抉擇，就是善的抉擇，反

之則為惡。生命議題的倫理思考提供我們

反省生命的價值與存在的方式，而科技的

意義在於「嘉惠人類」，但科技本身不能

顯示人類存在的意義或人類進步的意義，

其用途便應受制於人類和人類的道德價值

（艾立勤，2005）。人工受孕的過程本就

有許多倫理爭議（艾立勤，2005；孫效

智，1997），尚待更周延的思辨。以下將

從生命倫理四原則及其他倫理原則來討論

「死後取精生子」生命權的問題： 

一、從生命倫理四原則思辨胎兒

生命權 

倫理學思辨協助我們慎思決定一件行

為的善惡與對錯，究竟應考量何人的觀點

及立場，在一般情況下也許以公平正義及

社會上最多數人的道德認同是基本考量。因

此以下擬就 Tom L. Beauchamp及 James F. 

Childress（引自蔡甫昌、李明濱，2002）

在其第三版「生物醫學倫理的原則」所提

出的生命倫理四原則──尊重自主原則、

公平正義原則、不傷害原則及以行善原

則，來思辨生命權及其相關問題：  

(一) 尊重自主原則（The principle of 

respect for autonomy） 

自主代表自我管理、自我規範，尊重

自主原則是指尊重一個有自主能力的個體

所做的自主選擇，承認該個體擁有基於個

人價值信念而持有的看法，做出選擇並採

取行動的權利，也包括應該要為我們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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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負責（游惠瑜，2005）。 

就此原則，我們應該尊重有自主能力

個體所做的自主性選擇，包括其應擔負的

責任，如果男性生前立下遺囑或同意書，

同意且明確交代由何人執行「取精」，尚

須考慮其是否經過法定的過程。若是當事

人已經意外身亡，且生前未表白取精生子

的意願與經過合法程序，則無所謂自主決

定的前提；提訴的女性因為沒有受當事人

委託並經過法定裁決代為決定的權力，所

以也沒有尊重女性自主權的問題，畢竟不

是「取卵生子」。 

(二) 公平正義原則（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正義被認為是對人公平、正當及適當

的處置，尤其是在面臨相抗衡的主張或訴

求時，裁量的道德義務是以是否合乎公平

正義為原則；游惠瑜（2005）認為應該給

每一個人都得到公平的權利與待遇，並且

以公平的基礎執行與裁量道德的義務，使

各種利益、資源與負擔能公平合理的分

配。面對懷孕女性與胎兒之間糾葛的關

係，我們更應審慎地使用公平正義的原

則。 

就「死後取精生子」的案例而言，其

實對社會大眾、對可能被生出的孩子而

言，都不公平也不正義。因為很多人無法

如願生子，也不應准許某些特例可以網開

一面；而孩子未出生就被「人為」方式注

定是沒有父親，而且未必具有法定人格，

將來的人生極有可能是站在不利的起跑

點，諸種情況看來，實有違公平正義原

則。 

(三) 不傷害原則（The principle of 

nonmalevolence） 

我們有責任不去傷害別人，儘可能依

道德的善意志來選擇行為，善意志就是一

個人為了實踐他的道德義務而行動的意

志，傳統西方醫學倫理的精神最首要即是

不傷害（蔡甫昌、李明濱，2002）。所以

對胎兒生命權決定的心態是非常重要，承

上公平正義原則所述，「死後取精」出生

之孩子出生即注定無父，且有被移情為悲

傷對象的取代，對將來的人生發展恐有較

多不利之影響，已經有違「不傷害原

則」。 

(四) 行善原則（The principle of 

beneficence） 

蔡甫昌與李明濱（2002）認為在不傷

害他人之外，我們需要進一步關心並致力

提升他人的福祉。Beneficence，意指善

行、仁慈的心、慈善事業、利他主義、關

愛和人道。善是一種服務，願意去承擔對

自己和他人的責任，一位真正有道德感的

人會平等地對待他人（王雅各譯，

2002）。在行善原則下，必須充分考量是

為了哪些人或那些層面的「善」？就孫案

案例而言，勉強可說是孫連長應屬因公意

外殉職，其未婚妻之悲情與摯愛可感，值

得同情；然而，基於前面各種觀點的論述

以及已經有違尊重自主、公平正義與不傷

害原則的思辨，特別是就孩子將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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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大人的動機已經不符「善意志」

（good will），不僅無行善可言，反而是

有違行善原則。 

二、胎兒生命權倫理原則的延伸

思辨 

除了上述倫理四原則思辨「死後取

精」之胎兒生命權外，針對胎兒生命權及

女性抉擇權的應然與否，還可以用以下相

關倫理原則作系統性的延伸思辨（何懷

宏，2002；蕭郁雯譯，2004）： 

(一) 針對胎兒生命權而言 

1. 生存原則 

人類生命必須受到尊重，每一個人的

生命都應該受到保障，所以母親與胎兒的

生命都應該受到相同的對待。子女是與父

母平等的、擁有相同人性尊嚴，但因胎兒

的生存權在懷孕的過程中依附於母體中，

所以母親更應該慎重地考慮胎兒生存的權

利。 

2. 生存可能性原則 

如果「死後取精生子」於法有據，就

胎兒生命的生存可能性而言，還得考慮所

取之精子是否健康而合適進行人工生殖，

胚胎後續生存的可能性為何？都需經過嚴

謹審慎地評估。如再就孫案而言，孫連長

已經死亡數日，精子的生命力是否夠健

康？若順利取精受孕，也未必能保證胚胎

是否可以健康孕育以及出生之後是否健

康，都是很大的冒險，實在應該更慎重思

考。 

(二) 針對女性的抉擇權而言 

1. 自我優先原則 

女性在懷孕的過程中，擁有較多的決

定權，女性往往會較以自己的立場去決定

是否要孕育一個新生命，也許這個胎兒是

男女雙方愛的結晶或是情感的替代，因而

對未來有另一番憧憬並形成新的依附關

係，幫助女性有活下去的希望和勇氣。但

母親在自我優先的考量時，希望也能從多

方面去慎重思考，那一種做法才是對胎兒

「自我優先權」的最佳抉擇。 

2. 最大功利或快樂原則 

最大功利或快樂原則，也是為尋求彼

此最小損失或最小痛苦。一個道德上對的

行為，就是就可能的行為之中，選擇其結

果能產生最大的善和最小的惡（林火旺，

2004）。張立明（2003）認為親情是無法

用現實的效益來衡量的，所以懷孕婦女針

對生命的決定必需考慮孕育一個新生命可

能帶來的快樂和痛苦的多寡來做抉擇。我

們認為死後取精生子應衡量多方平衡與未

來的長遠考量，以尋求最大功利與最小傷

害。 

3. 德性原則 

亞里斯多德認為善是所有事物存在的

目的，人性有追求此一幸福與快樂的自然

傾向，並要求止於至善；個人的善和群體

的善是互相補足、相輔相成的。但德行的

養成是需要理性人在慎思熟慮過程中取得

中庸之道所達成，要避免過猶不及（李琪

明，2003）。以各項倫理原則思辨「死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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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精生子」，都可以發現很難符合「善」

的目的與價值，甚至於如硬要強法之所

難，反而是拂逆德行原則了。 

從上述生命倫理四原則與相關倫理原

則對「死後取精生子」生命權的思辨，可

以發現是明顯不符倫理原則。當考慮死後

取精方式孕育一個胎兒的生命時，婦女除

了要考量自我的需求、家人的認同、是否

符合法令規定、是否會因死後取精影響人

工受孕的可能性之外，還要顧慮到胎兒生

存及生存可能性的原則，若精蟲的活動力

較弱或是受損，會造成不容易受孕成功或

胎兒的基因受損，此時當事者又該如何面

對生命的另一次的失落？生命是神聖的，

孕育後代過程中，母親生活的品質以及未

出生孩子生命的品質都應該被充分考量，

在遇到倫理衝突抉擇情況中，如果能藉由

審慎的倫理思辨，可協助吾人及社會做出

較符合善與德行的抉擇。 

伍、結語 

本文基於尊重生命的立場，從各種觀

點析論胎兒的生命權、討論「死後取精生

子」可能引發的爭議與問題，進而進行倫

理思辨。我們認為胎兒生命權的核心問題

涉及生命神聖的本質，「生命神聖」觀點

主張生命是無條件及有價值的（陳瑞麟等

譯，1997），希望每一個新生命都是在歡

欣和期待之下誕生，才可使新生命享有生

活的尊嚴和品質。從本文的論證與思辨發

現，死後取精生子對相關當事者及整個社

會的影響太廣，並且違反倫理道德原則。 

雖然，每個人有不同的人生際遇及價

值觀，需要被瞭解與關懷，吾人也應以同

理心關懷當事人，並協助其面對生命中的

抉擇。但是，喪親之痛在短時間是很難平

復，不應該因為悲傷而期許另一個新生命

來協助其面對往後的人生，更不宜將一個

無辜的胎兒再扯進這喪失至愛的悲傷中。

法律政策的制定要考慮到長治久安，不要

因個案的情況很特殊，就不顧法律之周延

性及長久性，而另外再制定一個特別法或

單行法。政府應該成立一個跨領域的專業

諮詢或研究小組，在平日即廣納各種不同

的意見，針對相關問題做討論，以尋求制

定較周延的法律與制度，包括事後的輔導

與關懷等等。 

我們認為必須更積極尊重生命，才能

保障與照顧胎兒的生命權與民眾的生命品

質。因此，建議政府應該更加強生命關懷

與倫理思辨的教育。在生命教育的宣導

上，應協助國人建立正確的生死態度，能

夠積極尊重生命，並能坦然面對生命中的

失落以及死亡的悲傷。再者，加強倫理道

德思辨的教育，以協助國人清晰的思考與

反省，避免違反倫理道德原則，進而提昇

道德行為與社會善良風氣。 

繁衍後代是動物性本能，但並不是每

個人天賦或法定的權利。生命的決定應該

以理性的態度處理，每一個生命本身都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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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被公平尊重地對待，不應被當作符應另

一個體目的的「工具」，這樣會造成價值

的混淆，更是對生命的不尊重。愛一個

人，更應該「尊重生命」！ 

註釋： 

註一：該條文明列：「因懷孕或生產將影響

其心理健康或家庭生活者。」得依其

自願，施行人工流產，我們認為此 

條文認定寬鬆模糊，和墮胎人次增 

加很有相關，參張淑美、陳慧姿

（2006）。 

註二：Maslow 於 1969 年提出吾人更有超越

於個人自我實現之上的「最高需求」

或「靈性需求」，唯本文不涉及靈性

觀點的分析，故暫不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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